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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在日常生活中屡
见不鲜，除了直接受害者，
还有些并不是上当的一
方， 他们中有被不法分子
冒用身份来诈骗的， 有人
误买诈骗的赃物， 他们的
损失该谁来赔偿呢？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张浪

本期主题：诈骗受害

冒牌的公司总经理潜入
公司微信群，找到会计，要求
转账到指定账户，会计上当，
事后， 公司找会计索赔遭拒
后，状告会计索赔。这笔被骗
走的钱该谁来赔？近日，益阳
桃江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
新型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

益阳某公司有个公司微
信工作群， 有不法分子通过
非法手段进入该群， 并且复
制了公司总经理的头像照片
和相关资料。 冒牌的“总经
理”找到公司的会计兼出纳，
要他把4万元打到指定账户。
因为之前也接到过总经理微
信发来的转账要求， 会计杨
某没有起疑， 转出了4万元。
随后， 公司和杨某才发现上
当了。公司要求杨某补上这4
万元，遭到拒绝，把杨某起诉
到桃江县人民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 造成

本案损失是由双方过错造成
的。一方面，原告的财务制度
不完善， 其会计与出纳均为
同一人， 为公司的财务安全
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另一方
面， 被告作为公司管理财务
的专职人员， 未履行好自己
的职责， 才会造成目前的损
失。最终，当庭宣判，双方各
承担50％的责任， 由被告赔
偿2万元给原告。

法官提醒， 微信作为一
个跨平台的通讯工具， 通过
转账、发红包，实现了非面对
面的资金流动， 大大地节省
社交成本，但是，微信带来的
风险也需要警惕，近年来，利
用微信诈骗钱财、 侵犯人身
权利的事件时有发生， 微信
用户在面对涉及金钱的消息
时，要做到看、听、问、核，不
随意泄露自己和家人的电话
号码等隐私信息。

身份证被盗用做诈骗，不能“认倒霉”
律师提醒：因诈骗受牵连遭受损失时，应积极收集证据维权

湖南睿邦律师事务所执行
主任刘明介绍，市民在生活中不
可避免遭受到诈骗等犯罪行为
的牵连，在遭受损失时，应积极
收集证据维权，不能“认倒霉”。
即使自身存在过错，法院在判决
时，也会根据过错大小来划分责
任大小。以案例1为例，虽然会计
上当， 没有尽到审慎的义务，但
公司也存在财务制度不严的过
错，所以双方均需担责。而案例3
中，李女士身份证被盗，被人冒
用开户， 李女士不存在过错，而

她被人起诉要求返还款项，如果
她在返还该款项过程中产生一
定费用，她可以要求银行或者郭
女士承担，因为银行存在把关不
严的过错。

刘明还提醒，根据“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受害者在提出
损失具体数额时，需提供相应的
证据证明， 否则无法获得赔偿，
如案例2中彭先生提出的利息要
求， 他不能证明方先生因此获
利，所以法院没有支持他的利息
损失。

案
例1

花了21万元从被告人手中转押
来的二手宝马车，才开了两个多月，
却在长沙被当地警方扣下， 因为车
辆涉嫌诈骗。 他起诉转押车辆的方
先生，要求对方返还购车款。近日，
益阳市赫山区法院一审宣判该案。

今年4月， 彭先生与方先生签
订了《车辆转押协议》，约定方先生
将一辆宝马汽车转押给彭先生，转
押价格为21万元。今年7月，车子却
被长沙市警方扣押带走， 理由为涉
案车辆。之后不久，该车登记的车主
领回了车。 彭先生起诉方先生到法
院，请求判令解除合同，并要求返还
21万元，并支付利息2978.26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两人之间的
转押事实清楚， 但转押的车辆系被
诈骗车辆， 且车辆已经被公安机关
发还，无法继续交给彭先生，所以彭
先生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21万元
的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支
付利息损失的请求， 因被告亦未因
此获得利益，法院不予支持。

身份证件被盗几个月后，娄
底新化一农村妇女李女士被人
起诉到法院，索要三万元不当得
利款项，李女士慌了，她从来没
收到这笔钱，这笔钱她该不该给
呢？近日，新化县人民法院审理
了这起不当得利纠纷案。

1988年出生的李女士已经
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家里以务农
为生，很少出远门。今年9月，她
突然收到法院的传票，有人去法
院告了她，要求她返还29901元
的不当得利款。 李女士蒙了，她
从没收到过这笔钱，更别提占为
己有了。

李女士几经周折才弄清楚，
原来她之前家中失窃， 身份证、
户口本和结婚证都被盗了，而被
盗后不久，她名下就多了几张银
行卡， 其中一张开户行在辽宁
省，被不法分子利用来诈骗。

今年3月， 贵州郭女士想办
一张大额信用卡，她在网上搜索
后，跟对方联系上了，按照对方
指示在贵州当地开户， 并把账

号、密码都给了对方，并按照对
方要求存入五万元。而当她接受
了对方提供的“在线审核”QQ操
作后，发现存款已网银转账到李
女士名下的银行账户上，郭女士
意识到被骗后，马上报警，并申
请冻结了李女士的银行卡，而此
时卡内仅剩近3万元。

郭女士从贵州来到娄底，把
李女士起诉到新化县法院，请求
法院判令李女士归还不当得利
的这笔钱。

李女士答辩称，银行开户必
须本人到场，她从来没有到过辽
宁省，而是有人盗用了她的身份
证在银行开户了，她没有获得财
产上的利益，也是受害者，并因
为原告的起诉产生了烦恼和费
用。

法院审理后认为，没有合法
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
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
返还受损失的人。据此，法院判
决李女士将这笔钱返还给原告
郭女士。

冒牌总经理微信诈骗，会计上当转4万元
公司状告会计索赔，谁该担责？

律师说法 遭遇损失，积极维权

案
例3

花21万转来的宝马车被扣留
受害者起诉，获全额赔款

案
例2

身份证被盗后，她被起诉索要3万元
法院判返还不当得利


